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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詐欺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0年度

執緩字第19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賴星宇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

本院於民國110年7月2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187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4年，並於110年8月19日確定。惟

查，該受刑人於緩刑期內，故意犯公共危險案件，而於緩刑

期內，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嘉交簡字第937號

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114年1月8日確定，而認原宣告

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

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裁定之。

二、經查：

（一）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110年7月

2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1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

緩刑4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支付公庫新臺

幣（下同）10萬元，並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於110年8月19日確定（下稱前案）。惟

查，受刑人於緩刑期內之113年7月28日，故意犯公共危險

案件，而於緩刑期內，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

嘉交簡字第9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114年1月8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日確定（下稱後案）等情，有各該判決、法院前案紀錄表

各1份在卷可憑，足見受刑人係在緩內前因故意犯他罪，

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

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

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六月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

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

宣告確定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2款定有明文，此

2款規定屬相對撤銷緩刑之事由。此規定即本於緩刑制度

係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設，

如於緩刑前、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由法官依被告

犯罪情節，而裁量是否撤銷先前緩刑之宣告，故除符合該

條項事由外，尚須考量犯罪之情節，是否具備足認行為人

仍未見悔悟，難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之必要，據而裁

量是否撤銷先前緩刑之宣告，以免過於嚴苛。

（三）本院基於以下之理由，認前案之緩刑不應予以撤銷：

　 1、前案係審酌受刑人行為時年輕識淺，一時失慮，且於警察

查獲持有毒品後，進而主動坦承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之犯

行，而受刑人有正當工作，得以自食其力，認為適合給予

受刑人緩刑，並附加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支付公庫

10萬元，並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之條件。而就前案所

附加之上開條件，受刑人均已履行完畢，有臺灣嘉義地方

檢察署觀護人室辦理附條件緩刑義務勞務處遇報告書、收

據各1份在卷可查。足見受刑人確實有遵守前案緩刑諭知

之條件，而有遵循前案之意念。

　 2、受刑人所犯之後案與前案罪質相異，且前案經判處有期徒

刑1年8月，後案經判處有期徒刑2月。在受刑人於前案之3

年餘緩刑期間內，除後案外，並無其他犯罪紀錄之情形

下，因此撤銷前案之緩刑，實有輕重失衡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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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受刑人於後案坦認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2月，本院認後

案有期徒刑之執行，應已足以使受刑人深切反省其所犯過

錯。此外，依卷內資料所示，亦無事證足認受刑人有何非

予執行本件刑罰，否則難收其預期效果之情狀，故本件聲

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諺霓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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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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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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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詐欺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0年度執緩字第19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賴星宇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0年7月2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1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4年，並於110年8月19日確定。惟查，該受刑人於緩刑期內，故意犯公共危險案件，而於緩刑期內，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嘉交簡字第9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114年1月8日確定，而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裁定之。
二、經查：
（一）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110年7月2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1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4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支付公庫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0年8月19日確定（下稱前案）。惟查，受刑人於緩刑期內之113年7月28日，故意犯公共危險案件，而於緩刑期內，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嘉交簡字第9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114年1月8日確定（下稱後案）等情，有各該判決、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憑，足見受刑人係在緩內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2款定有明文，此2款規定屬相對撤銷緩刑之事由。此規定即本於緩刑制度係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設，如於緩刑前、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由法官依被告犯罪情節，而裁量是否撤銷先前緩刑之宣告，故除符合該條項事由外，尚須考量犯罪之情節，是否具備足認行為人仍未見悔悟，難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之必要，據而裁量是否撤銷先前緩刑之宣告，以免過於嚴苛。
（三）本院基於以下之理由，認前案之緩刑不應予以撤銷：
　 1、前案係審酌受刑人行為時年輕識淺，一時失慮，且於警察查獲持有毒品後，進而主動坦承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之犯行，而受刑人有正當工作，得以自食其力，認為適合給予受刑人緩刑，並附加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支付公庫10萬元，並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之條件。而就前案所附加之上開條件，受刑人均已履行完畢，有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辦理附條件緩刑義務勞務處遇報告書、收據各1份在卷可查。足見受刑人確實有遵守前案緩刑諭知之條件，而有遵循前案之意念。
　 2、受刑人所犯之後案與前案罪質相異，且前案經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後案經判處有期徒刑2月。在受刑人於前案之3年餘緩刑期間內，除後案外，並無其他犯罪紀錄之情形下，因此撤銷前案之緩刑，實有輕重失衡之虞。　　
　 3、受刑人於後案坦認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2月，本院認後案有期徒刑之執行，應已足以使受刑人深切反省其所犯過錯。此外，依卷內資料所示，亦無事證足認受刑人有何非予執行本件刑罰，否則難收其預期效果之情狀，故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諺霓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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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詐欺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0年度
執緩字第19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賴星宇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
    本院於民國110年7月2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187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4年，並於110年8月19日確定。惟查
    ，該受刑人於緩刑期內，故意犯公共危險案件，而於緩刑期
    內，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嘉交簡字第937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114年1月8日確定，而認原宣告之
    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
    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裁定之。
二、經查：
（一）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110年7月
      2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1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
      緩刑4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支付公庫新臺
      幣（下同）10萬元，並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於110年8月19日確定（下稱前案）。惟查
      ，受刑人於緩刑期內之113年7月28日，故意犯公共危險案
      件，而於緩刑期內，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嘉
      交簡字第9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114年1月8日
      確定（下稱後案）等情，有各該判決、法院前案紀錄表各
      1份在卷可憑，足見受刑人係在緩內前因故意犯他罪，而
      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
      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
      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六月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
      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
      宣告確定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2款定有明文，此
      2款規定屬相對撤銷緩刑之事由。此規定即本於緩刑制度
      係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設，
      如於緩刑前、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由法官依被告
      犯罪情節，而裁量是否撤銷先前緩刑之宣告，故除符合該
      條項事由外，尚須考量犯罪之情節，是否具備足認行為人
      仍未見悔悟，難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之必要，據而裁
      量是否撤銷先前緩刑之宣告，以免過於嚴苛。
（三）本院基於以下之理由，認前案之緩刑不應予以撤銷：
　 1、前案係審酌受刑人行為時年輕識淺，一時失慮，且於警察
      查獲持有毒品後，進而主動坦承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之犯
      行，而受刑人有正當工作，得以自食其力，認為適合給予
      受刑人緩刑，並附加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支付公庫
      10萬元，並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之條件。而就前案所
      附加之上開條件，受刑人均已履行完畢，有臺灣嘉義地方
      檢察署觀護人室辦理附條件緩刑義務勞務處遇報告書、收
      據各1份在卷可查。足見受刑人確實有遵守前案緩刑諭知
      之條件，而有遵循前案之意念。
　 2、受刑人所犯之後案與前案罪質相異，且前案經判處有期徒
      刑1年8月，後案經判處有期徒刑2月。在受刑人於前案之3
      年餘緩刑期間內，除後案外，並無其他犯罪紀錄之情形下
      ，因此撤銷前案之緩刑，實有輕重失衡之虞。　　
　 3、受刑人於後案坦認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2月，本院認後
      案有期徒刑之執行，應已足以使受刑人深切反省其所犯過
      錯。此外，依卷內資料所示，亦無事證足認受刑人有何非
      予執行本件刑罰，否則難收其預期效果之情狀，故本件聲
      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諺霓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撤緩字第29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賴星宇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詐欺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0年度執緩字第19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賴星宇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0年7月2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1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4年，並於110年8月19日確定。惟查，該受刑人於緩刑期內，故意犯公共危險案件，而於緩刑期內，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嘉交簡字第9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114年1月8日確定，而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裁定之。
二、經查：
（一）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110年7月22日，以110年度訴字第1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4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支付公庫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0年8月19日確定（下稱前案）。惟查，受刑人於緩刑期內之113年7月28日，故意犯公共危險案件，而於緩刑期內，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嘉交簡字第9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114年1月8日確定（下稱後案）等情，有各該判決、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憑，足見受刑人係在緩內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2款定有明文，此2款規定屬相對撤銷緩刑之事由。此規定即本於緩刑制度係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設，如於緩刑前、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由法官依被告犯罪情節，而裁量是否撤銷先前緩刑之宣告，故除符合該條項事由外，尚須考量犯罪之情節，是否具備足認行為人仍未見悔悟，難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之必要，據而裁量是否撤銷先前緩刑之宣告，以免過於嚴苛。
（三）本院基於以下之理由，認前案之緩刑不應予以撤銷：
　 1、前案係審酌受刑人行為時年輕識淺，一時失慮，且於警察查獲持有毒品後，進而主動坦承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之犯行，而受刑人有正當工作，得以自食其力，認為適合給予受刑人緩刑，並附加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6月內支付公庫10萬元，並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之條件。而就前案所附加之上開條件，受刑人均已履行完畢，有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辦理附條件緩刑義務勞務處遇報告書、收據各1份在卷可查。足見受刑人確實有遵守前案緩刑諭知之條件，而有遵循前案之意念。
　 2、受刑人所犯之後案與前案罪質相異，且前案經判處有期徒刑1年8月，後案經判處有期徒刑2月。在受刑人於前案之3年餘緩刑期間內，除後案外，並無其他犯罪紀錄之情形下，因此撤銷前案之緩刑，實有輕重失衡之虞。　　
　 3、受刑人於後案坦認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2月，本院認後案有期徒刑之執行，應已足以使受刑人深切反省其所犯過錯。此外，依卷內資料所示，亦無事證足認受刑人有何非予執行本件刑罰，否則難收其預期效果之情狀，故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諺霓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李玫娜


